盈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

情况说明
盈江县民宗局2016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总额4.3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2.4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1.9万元。

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数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0.06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尽量减少安排公务用车出行及严格按规定执行公务接待。
（一）因公出国（境）费

2016年民宗局因公出国（境）团组0次，出国（境）0人。实际发生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2015年也没有安排因公出国（境）。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6年民宗局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1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4万元。其中：购置费0万元，运行维护费2.4万元，比2015年决算减少0.03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日常工作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三）公务接待费

2016年民宗局共执行国内公务接待95批次，287人，接待费开支1.9万元; 外事接待0批次，0人，接待费开支0万元。公务接待费比2015年决算减少0.03万元，主要用于接待上级主管及相关部门到民宗局检查民族宗教工作产生的费用。
